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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西峡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 南阳市西峡县G209线K1565+945-K1566+305段等4处灾害防治工程（项

目名称）施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含补遗书第 / 号至第 / 号），在考察工程现场后，愿意以

人民币（大写） 柒佰玖拾贰万贰仟零陆拾玖 元（¥ 7922069 ）的投标总报价（其中，

扣除暂估价、暂列金额的评标价为（大写）柒佰捌拾肆万叁仟陆佰叁拾叁 元（¥ 7843633 ），

增值税税率为（ 9% ），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工程，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

2.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投标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

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 无 （其他补充说明）。

投标人： 西峡县正通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地址： 西峡县五里桥镇北堂村

网址： /

电 话： 13703773426

传 真： 0377-83816902

邮政编码： 474500

2025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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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投标人应按照第五章“工程量清单”的要求逐项填报工程量清单。包含工程量清单说明及

工程量清单各项表格。

1.工程量清单说明

1.1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招标文件中包括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图纸以及

有关工程量清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规则编制。约定计量规则中没

有的子目，其工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所标示尺寸的理论净量计算。计量采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2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工程量清

单计量规则、技术规范及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1.3本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估算的或设计的预计数量，仅作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

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由承包人按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

规定的计量方法，以监理人认可的尺寸、断面计量，按本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额；

或根据具体情况，按合同条款第15.4款的规定，按监理人确定的单价或总额价计算支付额。

1.4工程量清单各章是按第八章“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第七章“技术规范”的相应章次

编号的，因此，工程量清单中各章的工程子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与“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技术

规范”相应章节的范围、计量与支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5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在给工程量清单各子目标

价前，应参阅第七章“技术规范”的有关内容。

1.6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

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1.7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不是工程量清单的外延。当图纸

与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报价的依据。

2.投标报价说明

2.1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2.2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

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管理、保险、税费、利润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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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2.3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摊在工程量清单中其

他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承包人必须按监理人指令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未填入单价或价格

的子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付。

2.4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子目之中，未

列子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2.5承包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等支付的费用，已

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2.6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结算。

2.7暂列金额（不含计日工总额）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 1% 。

2.8暂估价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 / 。

3.其他说明

3.1建筑工程一切险的投保金额为工程量清单第100章(不含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

险的保险费)至第700章的合计金额，保险费率为3‰。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金额为100万元，保

险费率为3‰。工程量清单第100章内列有上述保险费的支付子目，投标人根据上述保险费率计

算出保险费，填入工程量清单。除上述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以外，所投其他保险的

保险费均由承包人承担并支付，不在报价中单列。

3.2施工环保费不低于投标报价0.5%

3.3安全生产费不低于投标报价1.5%

3.4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结算

3.5严禁杜绝不平衡报价。若出现不平衡报价，业主有权参照控制价单价进行结算

3.6暂估价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无

3.7不可预见费(暂定金额)1%。

本项目工程量固化清单电子文件从系统附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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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用款估算表

从开工月算起的时

间

（月）

投标人的估算

分 期 累 计

金额（元）
（%）

金额（元）
（%）

第一次开工预付款 / / / /

1 3137453.2 40 3137453.2 40

2 7608324.01 97 7608324.01 97

3

4

5

……

……

缺陷责任期 7843633 100.00 7843633 100

小 计 7843633 100.00 7843633 100

投标价：7922069元

说

明

1.按工程进度估算并填写本表。

2.用款额按所报单价和总额价估算，不包括价格调整和暂列金额、暂估价，但应考虑

开工预付款的扣回以及签发付款证书后到实际支付的时间间隔。

注：1.投标人可按工程进度估算并填写本表。

2.用款额按所报单价和总额价估算，不包括价格调整和暂列金额、暂估价，但应考虑开工预付款的扣回

以及签发付款证书后到实际支付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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